杭州电子科技大学

非全日制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协议书
培养单位：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         学院     （简称甲方）

定向就业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简称乙方）

定向就业研究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简称丙方）

经三方协商，就定向就业研究生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按照录取标准，拟录取乙方推荐的丙方为定向就业研究生，丙方入学前相关人事档案、户口、党团关系、工资和医疗等人事关系由乙方负责并管理，不转入甲方。

二、丙方在甲方学习专业为                ，基本学制 4 年，自2026年9月至2030年7月。

三、丙方在甲方学习期间须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，努力学习，按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撰写工作。甲方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负责丙方的思想教育管理、业务培养和日常管理。乙方要了解丙方的思想、业务学习等情况，并予以必要的指导和管理。
四、丙方需向甲方按有关规定交纳学费，共计 120000元。丙方学费在每学年开学注册前缴纳，甲方凭丙方的缴费收据给予报到注册。

五、丙方课程学习期间需确保在校学习时间。论文阶段（包括实践阶段）丙方如需在乙方开展工作的，请乙方确认按照甲方在校生的要求，负责其思想教育等管理。

六、丙方在学期间的奖助待遇，根据学校当年实行的相关奖助政策执行。

七、若丙方因故需中途辍学，丙方应征得乙方同意并按甲方学籍管理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
八、丙方如要求改变就业去向，应征得乙方同意。

九、丙方毕业后，按照甲方规定办理离校手续，由乙方负责其就业安排。

十、有关乙丙双方未尽事宜，可由乙丙双方另行协商。

十一、甲乙丙三方协议规定事宜按协议办理，未尽事宜可由甲乙丙三方另行协商。

十二、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签名、加盖公章后生效。有效期至丙方毕业时为止。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，研究生院备案一份。

甲方：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         学院　　乙方：　　　　　      丙方(学生):

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（公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:                

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